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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2月25日讯（见
习记者 王坤） 近日，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
书，对省环保厅代表省政府起
诉山东天一环保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作
出一审判决，判令山东天一环
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生态
损 害 赔 偿 款 及 其 他 费 用
745 . 77754万元。

2015年12月18日，接群众
举报，泰安市环保局、公安局等
部门联合赴山东天一环保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发现大量医疗

废物被深埋在该公司院内地
下。截至2016年1月19日，共清
挖医疗废物1385吨，待修复土
壤约1000余立方米。该案件是
我省查处的第一起危险废物处
置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犯罪
案件。2015年12月29日，省公安
厅、省环保厅将该案列为联合
挂牌督办案件。经鉴定，该案件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金 额 为
723 . 777万元。

2016年10月，省环保厅组
织泰安市高新区管委会与山东
天一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进

行了3轮赔偿磋商，未达成赔偿
协议。按照《试点方案》，当磋商
未达成一致时，赔偿权利人应
及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
事诉讼。省政府批准省环保厅作
为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诉
讼案件原告，省环保厅于今年8
月10日，代表省政府向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材料，请
求判令山东天一环保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承担生态损害赔偿款
及其他费用764 . 46万元。

10月18日，泰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月6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下达民事判决书，判令山东天
一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生态损害赔偿款及其他费用
745 . 77754万元。

案件发生后，泰安市高新
区管委会对事发地受损场地进
行了应急处置，并采取政府垫
资的方式，先行组织对受损场
地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据介绍，山东省在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过程中，制定办理省政府
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指

导意见，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与司法程序的有效衔
接。省环保厅加强与省法院、省
检察院对接，提出了《关于省政
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案件有关问题的建议》。2017
年4月，省法院审判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印发《关于办理山
东省人民政府提起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鲁高法〔2017〕40号)，这
是全国7个试点省（市）法院制
定的第一份关于审理此类案件
的指导性意见。

我省首起危废处置企业非法处置危废案一审判决

偷偷埋埋11338855吨吨医医疗疗废废物物，，要要赔赔774455万万

长长岛岛8800台台陆陆域域风风机机全全部部拆拆除除
2018年完成治理修复，恢复山林自然原貌

本报烟台12月25日讯（记
者 赵金阳 通讯员 石其
鹏 李忠华 聂英杰） 近
日，记者从长岛县委宣传部获
悉，截至12月19日，长岛县分
布于4处岛屿的80台陆域风机
全部拆除，这是长岛县彻底还
自然安宁，迈出全域生态保育
攻坚的第一步，以此加快创建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在最后一个风机被拆除
的北长山岛嵩山，原本风机林
立的这里已恢复了以往的清
秀风貌。据长岛县经信局局长
高宏伟介绍：“长岛强力实施

‘山海林岸滩’一体化全域生
态保育，恢复山体绿化自然状

态和生态环境系统，进一步放
大长岛独有的生态优势。”据
介绍，拆除陆域所有风力发电
机，是长岛“铁腕”实施全域生
态保育的重大举措。具体实施
中，全力争取3家风电企业配
合支持，为风机拆除清除了实
施障碍。

同时，长岛全力加快拆
除进度，根据风机分布区域
及海岛交通、气象特点，在拆
除招投标、施工力量调配上
科学统筹、压茬推进，特别是
针对十月份以来海岛风雪等
恶劣天气增多的情况，加班
加点抢抓施工有效时间，确
保了风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拆除。目前，已完成12处风机
点位生态治理修复，2018年
完成剩余风机点位治理修
复，恢复山林自然原貌。

长岛以风机拆除拉动“山
海林岸滩”一体化全域生态保
育整体实施，加快制定《长岛
生态保护条例》、国家级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全
面实行生态保护责任制和问
责制，重点推进生态岛礁和岸
滩整治修复、地质灾害治理与
山体生态修复、绿化美化彩化
升级、大规模植树造林及垃圾
污水处理等系列工程，构建南
北纵跨渤海湾的“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

本报记者 孙璇

为缓解交通拥堵
实行错时上下班

25日早上7：30，家住济宁

税务街南门社区的刘明开车送
女儿上学，古槐路是必经之路。
作为城区主干道，古槐路段上
有一所大型的医院和3所小
学，车流量和人流量大，“堵”
成为老大难。刚开始刘明总要
提前20分钟出发，开车送女儿

上学。如今，城市之堵让他不得
不换成了电动车，让他意料之
外的是，25日一路顺畅，提前8
分钟抵达了学校。而这得益于
任城区委、区政府错时上下班
的通知。

1 2月2 3日，中共济宁市

任城区委办公室，济宁市任
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通
知，为了改善城区大气环境
质量，缓解市区交通拥堵，方
便市民出行，根据全市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安排部
署，经研究决定，机关、事业
单位自12月25日开始，实行
错时上下班制度，上午工作
时间由原来的8:30-12：00调
整为9：00-12：00，下午下班
时间由原来的5:30调整为6：
00，上下班时间延后半小时。

济宁任城区政府位于城
北，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居住在
城中或城南，上班需要穿越大
半个城。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早上8点，家住济宁太白湖新区
的张先生沿济安桥南路一路向
北，向东沿任城大道抵达任城
区政府，全程半个多小时。“今
天一路顺畅，早高峰少用了10
分钟左右。”张先生说，也没有
呛人的尾气味道，这让他的心
里更顺畅了。

上下班时间延迟半小时
也 改 变 着 李 先 生 的 出 行 方
式。李先生家住济宁供销路
都市春天，早上开车上班抵
达任城区政府需要20分钟，堵
车时需要等待四五个信号灯，
让李先生头疼不已。“供销路上
住宅区较多，也有不少大型社
区，都市春天有2000多住户，出
门必走的就是供销路。”李先
生说，8点左右是供销路车流
量较大的时间。

如今，李先生错开了早高
峰，一改往日开车上班，开始选
择另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现
在有充足的时间溜达着去单
位，健康又环保。”李先生说，走
在路上发现车流量明显减少，

还有点不适应。

第一天实行
不少人还不适应

任城区交警大队监控数
据 显 示 ，1 2 月 2 5 日 上 午 7 ：
30—8：30，任城大道与琵琶
山路路口由南向北路段，车
流量565辆，而在12月6日，在
同一路段、同一方向的车流
量600辆，早高峰期时段车流
量明显减少。

任城区交警大队副大队
长李庆斌介绍，7：40—8:20是
早高峰时段，此时正值小学生上
学时间和市民上班时间相重叠，
道路流量大，易造成交通拥堵。
任城区机关、事业单位的错峰上
班，使得拥堵的路段车流均
匀，并未出现压车现象。

李庆斌介绍，早高峰时期
车辆减少，使得车流更均匀，
也避免车辆长时间等待，减
少尾气的排放。“错时上下班
是第一天实行，不少上班的
政府人员还没适应，等到过
一 段 时 间 ，效 果 将 会 更 明
显。”李庆斌说。

任城区政府工作时间调
整为“朝九晚六”，减轻了城区
拥堵，车辆等待时间缩短，也
减少了尾气的排放。

一直以来，济宁都在探索
解决城市拥堵之痛，18日，济
宁高新区将东外环以东区域分
为橙色、黄色、蓝色三个企业单
位错时上下班区域，试运行错
时上下班，各企业单位根据所
在区域范围执行各自错时上下
班时间。根据监测显示，自错时
上下班试运行以来，早晚高峰
的数值明显下降。

济宁任城区机关、事业单位昨起错时上下班

延延后后半半个个小小时时
““朝朝九九晚晚六六””避避高高峰峰

12月25日，为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缓解市区交通拥堵，方便市民出行，济宁市任城区机关、事
业单位开始错时上下班，上班时间由原来的8：30调整为9：00，下班时间由17：30调整为18：00。

25日，济宁任城区洸河路，几所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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